填   表   说   明
一、本表须用电脑打印或蓝、黑笔迹填写。字迹要清晰、工整、规范，所填写内容要真实、准确，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。
二、《申报表》表首“申报单位或个人（签章）”的填写：单位创作的作品，此处填写创作单位名称并加盖公章；个人创作的作品，此处由申报者签名。
三、“申报者”、“主要创作者”两栏的填写：
1.集体创作的作品，“申报者”栏内须填写单位、邮政编码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4项内容，其他可不填；“主要创作者”栏内可填写主要创作人员相关情况。
2.个人创作的作品，“申报者”栏内填写申报者所在单位及个人的相关情况；如属合作作品，“主要创作者”栏内填写创作者的相关情况。
3.填报创作者姓名，须同时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和作品署名。公布获奖作品作者姓名和颁奖时，一般以作品署名为准。填报合作作品主要创作者姓名，应按作品署名及排序填写。
四、艺术门类具体指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摄影、书法、民间文艺、曲艺杂技、广播影视、理论评论、艺术表演。
五、“申报受理单位”指区级各文艺家协会或五市文联。
六、本表采用A4纸型双面打印。

附件：3
自治区第九届文学艺术奖优秀作品奖（表演类）申报表
申报单位或个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表演名称
	  
	表演门类
	

	表演时间
	

	表演地点
	

	申
报
者
	单  位
	
	邮政编码
	

	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姓  名
	
	作品署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年龄
	

	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称
	
	联系电话
	

	主
要
表演者
	姓  名
	作品署名
	性别
	年龄
	专业职称
	工  作  单  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作品
情况
 介绍
	


	申报受理单位
推荐意见
	（公章）
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审组初评
意  见
	（公章）
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委会复评
意见
	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委会终评
意  见
	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审结果
	（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（此表一式五份）
